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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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一九九二年从长春传出，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前，仅中国大陆就有上
亿人修炼。下图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吉林省长春市地质宫门前两千多人晨炼的壮观情景。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坚信法轮功？ 有很多人都困

惑过：到底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他

们在中共残酷的迫害，甚至于酷刑折

磨下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一个卧床数十年不起的病人，当

中医西医民间偏方种种办法都试过，
医院都对自己判死刑了，最后自己都
死了心的人，忽然不用打针吃药能正
常生活了，去医院检查化验都完全正
常了； 

一个吸烟几十年，戒烟失败几十
次的人，忽然轻轻松松戒了烟，甚至
有的戒掉了毒瘾； 

一个人见人怕的劣迹青年，忽然
一日自动要改邪归正，从此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一个毕生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
遍览古今中外圣贤书籍而不得其解，
困惑多多的人，忽然在一本书里发现
了所有问题的答案，过去的一切矛盾
疑团豁然开朗； 

一个在宗教里修行多年，苦于层
次不能提高的人，忽然发现过去几十
年修行难以割舍的名、利、情，今天
恍如过眼烟云，轻松放下； 

……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一个人身

上，你说 99.9999%是偶然；在第二

个人身上，你说99.999%是碰巧；……

在第 100 万个人身上发生，你还能说

99.99%是阴错阳差吗？ 
其实，今天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

在上亿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每个人身

上了！ 
这样的事实遍布世界东西方一 

百多个国家，当然也包括在 1999 年之

前的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甚至是 99
年迫害之后强烈封锁之下的大陆。这

事实不是中共靠几个花钱收买来的小

丑、骗子的丑剧就能抹煞得了的，也

不是中共靠几个随意删减拼接来的视

频就能够丑化的。这铁的事实，人们

靠着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亲自的观察，

是最有说服力的！而法轮功能短短十

几年间，传播那么迅速广泛，就是其

明证。 
法轮功修炼者中，不乏在宗教中

求索半生的僧人、道士、基督徒，不

乏武术、太极、气功界的高手名家，

不乏曾经连中医都不认可的顽固的西

医大夫，不乏政府官员，不乏各个学

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不乏传统文化国

学研究者，不乏经济金融人员。 
有一位不收报酬地救你一命的医

生，或者一位指点你迷津的导师，或

者一位将你从罪恶深渊里捞起来洗净

的恩人，当中共迫害到来，开始了对

他的人格各个方面进行铺天盖地的造

谣污蔑，扣帽子，批斗和划清界限时，

你选择什么呢？明哲保身，矢口否认，

落井下石？还是为了自己良心，顶着

众人的不理解和敌视，去讲出真相？ 
这道选择题就是当今中国大陆众

多的法轮功修炼者所面对的。 
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的道德底

线已经很低了，道德的败坏也使人们

深受其害。法轮功讲“真、善、忍”，

修炼者仍然坚定地遵守道德，对得起

良心。这是真正的一股清流。当看到 

人们在中共谎言中受

着毒害，误解救世 
度人的大法，修炼人不能只顾自己，

慈悲的心使他们要站出来告诉人们

真相，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和迫害。

背景资料 
法轮大法（法轮功）是佛家上

乘修炼大法，修炼“真、善、忍”

宇宙特性，还包括五套舒缓优美的

功法动作。要求修炼者不断提高道

德水准，从而达到身心净化。法轮

功不但具有祛病健身的奇效，还对

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有着不可

估量的正面作用。 

1992 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

长春传出后，短短几年，传遍中华

大地，使上亿人在修炼中身心获益。

1992 年和 1993 年东方健康博览会

上，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

法轮功及创始人荣获博览会最高奖

项“边缘科学进步奖”、“特别金

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目前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一百

多个国家，北美、欧洲、亚洲、大

洋洲等地的各级政府、议会、非政

府组织等民间团体，都高度推崇法

轮功在提升道德、净化人心与强身

健体、福国利民方面的卓越成果。 

近年来国际社会鉴于李洪志先

生和法轮大法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

的杰出贡献，纷纷颁发各项褒奖，

迄今各界颁与的各类褒奖、支持决

议案、信函累计超过三千项。 

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

等，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

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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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连你家里的人也管不了呢？”她

回答：“他们的事我怎么管的了？”段容才

恶狠狠的说：“总有一天让你亲自给你公
 

一次有人问小王踪：“你看到爸爸说了些什么？”王踪说

“爷爷回来了，奶奶回来了，爸爸什么时候才回来？” 
王向辉，河北省蠡县电力局职工，1998 年喜得大法，身

心受益。在单位，他人品好，工作认真负责，待人诚恳热情，

是大家公认的好人。1999 年 12 月 18 日，王向辉为了向政府

反映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依法进京上访，被

连夜送回县看守所关押。一日晚上，因关门时不报号被恶警

杨大雪（已遭到报应）连踹几脚并煽了几个耳光，然后又被

扒光衣服趴在水泥地上（零下十几度）。一警察看他的肚皮没

挨地又朝他身上猛踹一脚。关押 37 天后才被放回，并被罚款

13000 元（已被原“610”办头目张春亮、牛海峰挥霍）。王

向辉合法上访，却成了被迫害的重点对象。 
2002 年 8 月 28 日，王向辉用电视插播的方式，揭露天

安门自焚真相，被判重刑。先是在保定徐水县看守所被关押

13 个月，并受尽酷刑折磨。为抵制迫害，他先后绝食抗议 11
次，人变的骨瘦如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王踪从三岁起就

不得不目睹爷爷、奶奶、姑姑，特别是爸爸一次次被非法从

家中抓走，在狱中遭受折磨。共产邪党给这样一个幼小的心

灵造成的是怎样的创伤啊？！ 
2003 年 9 月，王向辉被劫持到保定监狱继续遭受迫害至

今。他的妻子（不修炼）原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秘书股工作，

在迫害王向辉的过程中，也曾多次受到牵连，几次险些被开

除公职。警察在追捕王向辉的过程中，对她进行长期跟踪、

盯梢，并经常向她施压，逼她交出丈夫。在王向辉被捕后，

又逼她找出也修炼的公公。当时的公安局长段容才曾对她说：

公把手铐戴上。”还有一次，段容才当着她的同事们

的面说：“不要她了。”大家说：“就这么个干活的，

你不要她了谁干活？”虽然没有失去工作，却将她

从刑警大队调到了文化股。在丈夫被捕后，她痛不

欲生，几次欲寻短见。她曾对人说：“要不是为了儿

子，我早不想活了。”在中共的重重压力下，由于担

心再受牵连，为了儿子，被迫与恩爱的丈夫离了婚。

从此，母子二人整日以泪洗面，在痛苦煎熬中艰难

度日。 
王向辉的儿子王踪，从三岁起就开始承受这样

巨大的灾难。陪伴他的多是爷爷、奶奶，曾眼睁睁

看着疼爱、娇惯他的爸爸、姑姑一次次被恶人抓走。

爸爸、爷爷、姑姑被关押，后来姑姑被劳教，奶奶

也被抓走。奶奶刚被放回家，爷爷又被抓走并被劳

教，紧接着心爱的爸爸又被判刑。孩子想念亲人们，

经常呆坐一旁，独自落泪。小王踪从小跟随奶奶，

是奶奶用牛奶一勺勺把他喂大，可是奶奶由于种种

原因只能回老家去住。一次，孩子见到奶奶，用渴

求的眼神看着奶奶说：“奶奶，你为什么不回家？”

奶奶不知该怎样回答，只好哄骗道：“等你爸爸回来

了我就回来。”为什么亲人不能相聚？孩子也想念爸

爸，可爸爸却不能在身边，他只能

在几个月的探视中看上爸爸一眼。

千万次的重复着“爸爸什么时候才

回来”。◇ 
  1999 年 10 月 30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一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

关系的法律文件：《关于取缔邪教，防范和惩治邪

教活动的决定》。但是《决定》中根本未提法轮功

一个字。既然全国人大并未给法轮功定性，怎么可

能成为迫害的依据呢？  

 1999 年 10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第九届第 47 次会议，和 1999 年 10 月 9 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079 次会议，分别通

过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且不说“两高”在这

里越权解释法律，是公然违反宪法的严重行为，单

说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未做出什么关于惩治邪

教的规定，它们在这里又是解释谁的法律呢？简直

是令人耻笑的荒唐闹剧！依此而修改的刑法第 300

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强加于法

轮功，当然也是荒诞的无稽之谈了。  

很显然，中共特权集团是利用了许多老百姓不

懂法律，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  

如果不信，不妨你就上百度网站，输入“公安

部认定的邪教”搜索，你会发现国务院办公厅、中

央办公厅、公安部认定的 14 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

法轮功，你会发现你也是个受骗者。◇ 

迫害法轮功是非法行为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现行法律中根

本没有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邪教组

织，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所有

的镇压行为都是违法的，是犯罪！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多年，一亿人的正

信被迫害，完全是凌驾于法律之 

上的以权代法的非法行为。是对法律的践踏及破坏，是对

依法治国的玷污，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中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法轮功就是邪教组织

的法律设定和法定解释，而刑事法律中却有法律无明文规定

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1999 年 7 月 22 日，全国上下，媒体大播《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功的决定》；随后公安部又发

布了一个依据民政部的取缔决定而做的通告。民政部、公安

部没有立法权，它们的决定、通告不是法律！  

1999 年 10 月 25 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说：

“法轮功是×教”。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法

轮功就是×教》的社论。江泽民个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

都没有立法权，他们的话和文章不是法律，他们定谁为邪教

不仅无效，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2011 年 10 月 19 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 Ku 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